B EZRAETRN T
114# B 3 % 16615

S yan AT N
[ - A =+ | =

B A SHREEERFRG ST
P A@ A F o3

(= L | = JIEC

I RARTEP BRI A A Y EARII4EQY 22F
AN 2 2 Rl4E BRET BT 50005 a kAt 0 Ak
T AT

PR

g B o

AR et A
LI

- AR M U REA SATREF EARFRRE G LD 7R
R113#62 21 p #4414 %1;&(Tﬁiﬁ%%)ﬂ3
ERIHF 502389357 EE (TH AL FRER) FH
frs wliksra F‘ﬁ”ﬁﬂﬁwé‘éﬂwﬁﬁgﬁﬁ

2f (T ﬁn§AﬁAﬂ>wm$&%12wT@%%
(THBIEL 2R R ) 2 G EFERPF AP
(T HH K‘%\?)éﬂﬁiﬁﬁﬁﬁmﬁ%«ﬁﬂfTﬁ%
B3R E N BRI 2R T LML AL FRETY)
2 FHGEREE E(TIRHLE)FES R4IRGT - L=k
FRERATR G (THERFZR) {7 Shiztem]l]
3E B e T 5220625 IR T E ﬁ(Tﬁk@aﬁﬁi

) ek RFFERANT3ELY 150 5 dof 4
ﬁ*UMWQMBﬁ%%Fwﬁ’Aﬁ“WEiZ%?

ERRAZ AT FAAZI TR EFRNF AL TR
FARE A (THAEHERE ) oL E2HB064K > ¢

w
AN



A~ mF L > 2 RALE 4@74%’iBWﬁ%i%
Ao A auiran A e AT FRFER Y WL 20ke R
Yz b £ 2374 %W (TR ) 208 REITE F4 748
EEFHNTTE 0 BERVINEEF1221:5290 Tard
ﬁA;ﬂ;Fiﬁiig%¢ H oo REZ ERFIEE

AN
N
AN

‘ K@"ﬁk*i%ﬁ??.H<531§
A ARE A o BE I & wﬁééw Bk 72E
IRF 114280 Tp 1142 & & F % 2256253 ('f
FE% 225625030 ) & B w o r%—ii» 2Rk RERERM]
142 EREFEF FOO0F T (THASL ) v 0 Fla Rk
Azded ok o

ﬁ‘gbﬁ/z}‘m” 'V»‘-Qfﬁ’?g'ff@’%f’?ﬁv ‘“:‘lL 1;122‘4:1

A

IMBIFEE N fENET

—'\\

o*”ﬂﬁmﬁ@,m%¢%A\%ﬁ
=g B RS ﬁn’aﬁﬁfa@“lﬁﬁiﬁﬁ
$HEF > BAV O RPGEET 2R SR) o k1 BRT
ERg o WA %%*%fvf&n&&’“i“ﬁ*”‘wﬁﬁ T #75
v’ﬁﬁéﬁxigﬂﬁ—%;‘é FF eGP A Ao ;ﬁéﬂfﬂﬁ
CESHE D L R E S R RERE G A2
*&ﬁa,ﬁﬁaiﬁ Firg 2 d 0 A W s 2
HEP P JIEHAP - X IR T2 P ARG %%&
RHPET EREFREBMEFT A w44 ﬂ
FHA R AR F R R 0 B aé%h*i
$5205 ~ %1221 % /@ﬁj@"u;%&Aiﬂ#Fﬁi;é;%mF
DESRLERKSFHR QP B RBGRL > AL



e

EHH S A2 GG T ag iz dEp 42 ’%3‘34

/'\_E'"Li"\i‘?ﬁ?J ﬂ
Wﬁa%i&@ﬁ@ﬁ4$ﬁi%¢ﬂ%61$?’ﬁﬁﬁ
S A

=~}

RREEE LI
HP;—E Fuxi:wanﬁ'—‘alﬁ'—ﬁ; 2 wE R EEE £ (TR

GE)FRIBFIHF > LHFBRBpERZRAGT - SR
%u;iﬁf@ﬁiﬂﬁﬁ’{ﬂﬂﬁﬂBﬁM”BB%
def b b o B A B AL R N2 FE S A
Jas o B2 AR R A RTT14#67 19p P
RTRE o i R :

E5 RS S Fpﬂ%jk&,a_}é}‘; N ‘gjj;’fi
A HEEpEA (T EAEHRE
A E N F *‘v‘:‘113 107 28p w34 (72 Ff 3R 4
i FHEGE - PR ERREY
"f?f%\».féﬁz%ful AL o l?«]%x AE NP ]14#3% 14p
3 PR AR L A T IR R B 2 RH 5
LR TR IR £ BRI A R BL3NTT o i A R EG
P HAELRFTHELBEPRR PETBRFWRAEZYTHE Y
£ 22562%%k Iﬁ;‘?" Lt A ITER AR KRR

X

=
Sk
&
&
o
o
%
(“

AN

RERPIH v EF ERARPREILNFTEZI RES
2P E
O TR EASFRL L A EReRY LR gLfrY 4

lp%¢ﬁ%k§.1ﬁﬁ?zﬂwﬁﬁﬁﬁﬁﬁ@%%2%ﬁ&
FURSLERLLG PR LOR I RAREF 2

FadrP gl T2 hee | > 1147267 20p 21 2 222
Dl RS ““123:%7\1 FIHZF P~ - A3 Fofipa 2114+
& AE R ;t‘ﬁ\rﬁ%ﬂ—%iFZ@OB?Qm(ﬂ,%l‘mé
%’337;1) Tt 1 235 261" £%F 51486, 729~ (3
B3 1 20,3797~x1. 2% ><6’q AT T A T R) o

BBl 2 3R EF N2 frNEFHERAE 52053,185~ ~ 19

{8
3N

b
i
mj



83,4317~ ~ 358 2,457~ > T A B & 1A (BiF5 Jof 25
FIF TRz R o ol A HA MY ~ 2% F N2
B £ EDE o B XERE S RERBERE
BERE (THEFE) 114567 20p £F ®E 3 5114049
240918 24 > 2 Hadl T2 o RA > £F € 106
127 28P 420 #F T Rl X G AR M RE | > A Sk
1~ 2% 3 935078 117 14p H %> %l ~ 24 & X
b g ETPEZ IR ERGH & ”‘)a £% ¢105#1
27 28p £ ¢ %EF %105025456105 3 ~ ¢ FAR A F 'R
g g IR ERGRT FREL HBE]L28%T 92

T AZEGESAETRE (L AERFELEE 5103
Z113F 5 ~ ¥ 5392457 ) » &3t A g a5k T
Adp o X HELIIRE I G2 R A F AR (TP A 2

) 2 114E1126p 5= > 13 RES - BP LR
TE(LAEHEFEEES103107TF 5 A% %23F )
FF il e E 2 TR B4 o RABEHREFZIR
53t 114# 6" 191’:1 THF LA REF L RIS AR R
e E > £ 3e P Rk &3 FRiRe A 7= ~ Ik
G EE A B E B W P o
Ehjast+ R BHF N ERELLT ~ o 114257 21p
AT E JEEE485 0,488~ - 2 H ¢ 2085,238~ p 102ﬁ1
172 12p 42310487 31p 2k » & L20%: &2 4 >
p104E971p i:iiﬁ Fopak oo FHE LI E AL
E%f%"fﬁ*fwiﬁ #5500~ (R AE€HFFE X %573 61

) ooz Lt 4 2 mirT-RoadFaad e 48 %
(iﬁz%*%%;#) CFLE A LT WD, 21072 58
& %ﬁiﬁia‘i“ IS SN N I MR A D S (S

B fg i AR Jf @xmfm* LW ELR €K R
E"’lé;G—ﬁm’P T B BT o A ApE A T113E4 260 B
L lgﬁ’&a@_% , E*FE&W 21p Bl m g
FoM MR FESELATE (L AERFEEEF3TL3Y

J

s



KHAT ERELET A
LB IR AR ARG Y

aw} ok
13» ‘\

é@? 20PN FmAEPHAIRY4 a%%ﬁ%,ﬁ
BREFIErE 23 ’ﬁ'”éé»\*iﬁﬂm? 7 4

(o) £ B2 k=7 PRAR B ¥4 4 }}%7‘ A2m 5 Top R AR A
Ao A s Lt RITE FRFER T S5 LA

ﬁ%‘r%ﬁﬁﬁﬁké~4¥' PR o Bh o B2 Y AR
;%?%’Wﬁﬁmﬁﬁ&zﬂﬁéﬁ\EWM%
%’%ﬁi%%iﬁfﬂ VTR FRE  EERILY
iifi%%248~51 107~113 ~ 115% ) - 2t

EY
?@%ﬁhﬂfri’“ﬂW%ﬁii £,
BRAEFIR > 7 BB - TR 2 A*% RIRE 2
oo 4B FLE A 2 fizT-Road i % 1%
ﬂﬂMﬁ&%ﬂw@<i&%W%ﬁﬁ>’ﬁw@;ﬁ&%
W B A S BT R A A W R R e
B2 MA T A AR R TR R
B T4 R A2 AL R LA B HE 2 42
 GHFRIAZ BRI RLBELRBLECEE 2 F
SAAIRTT o FAEA A TS F o MEIT]E G AT
gﬂﬂﬁw-4¢%3x AR R
%E TRBF) FIEA 2 E B A - sz»k;t
T F o B mag et A YRR A A
IR G| T HBIE o 0 AR FIE F1220F 5 270
IE'\?;?LIIEA,\‘QJT"L'? IS o_g,Z;/J,]xmﬁ»: _F%_T TER Y
FRBFINERR (THERERA) ¥ b 4.2
‘W”*&Qﬁ%*ﬁwﬁﬁpﬁéﬁﬁj FPE o Ry :
% ’?Z*‘ RN BT P & SUN R RN %1221%‘*2:@
FAFR A F A2 B R 3 E 2 MBI 2
”T"“ﬁﬁﬁiéﬁ? » R BT oA A AERDTHRE R A2

\*:t #3\

'T

I )% LTI T ﬁ&t

1.
P\’:' —_ /éii% £
LER) 5 é%%%

-]



7~

%EL 2 ;fb*\iﬂ: ) ﬁ‘ﬁ % 1430268 414 ;}L_&SS}%
z*i#v?%zl‘/\é—,—'*iﬁﬁ’ka é‘g,ﬁz—ergﬁhw’ﬂ
WA 5-3%* Fﬁ@;%»"*“%;ﬂg‘mz~i*—"’b’¥

BEsEF (i@ﬁmﬁé THFEEE %5133
N %?47,-? 50F ) fﬁ%ﬁdé‘%f 2§ 12215 %238 &
3% ~ FAFERT it A2 H 2 kii—é%’-&@sg%& e
1 2382,607~ [FE 0 (E 4 020,3
T97~x1.2%) + (% %+ 20 3797 xl. 2%%3)] B X

.f"&t#fﬁ 3B A ET T EIEE L0987, 821~ [+
Vi32,607x3® ) 0@ ,}1 T N2ZfENEREE
é74§9 073 » e it A 2 HX o4 F2 BMBIB Y 4%
S RIPIF 7,821~ » TERIL 4 XL BRI N G A
e A B2 B A ETe A R ERFIHE > AR
%&ﬁ GEFEZNERE T REFVORR S RT R

z H 2

\+

FI56E TR 2 Bl HE
Tt MERRPE CERERL S L RES e kA

Brit A2 FPRR AR S A P ER L 1A
:E» ':l;}’ﬁ#%}‘%’i\‘ K% g '}\”J }%/‘ ’ ;‘;"ﬁ';—ﬂj“j y }ﬁ%;ﬁ ";‘}, o
d

E\%—!;ﬁf’% s ”#m?é-ﬁ{/.: ");{%\‘":‘i\?l’?o
i =3 A B 114 = 12 : 29 0
AEF LS e
LR P AmT
#oF ael
T AGRR AT o
R
o ¥ EN 3] 114 & 12 ; 929 0
et EEe
it
o w2 F [ RN 4

w®
bl
mi



(\ER)

CELD
| B3 E 4 dam211% 2% | 0000000000 | 2043, 185~
2 | B3 ¢ &F w211 2 A% | 0000000000 | 19%3,431%

3 BN A FARPIELE & 0000000000 | 358 2,457~

& B 489,073~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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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661號
抗  告  人  曾子信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21日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0238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1、2保險契約）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3保險契約，與編號1、2保險契約合稱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先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惟伊已年滿64歲，名下無財產、無子女，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各新臺幣（下同）25萬原擬作為替父母辦理喪葬費用所需資金，應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法不得強制執行，至編號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部分，伊同意將解約金其中31萬元給付予相對人。伊對系爭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裁定（下稱第22562號裁定）予以駁回，伊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因而提起抗告前來。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113年6月21日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即系爭執行命令）。富邦人壽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國泰人壽公司於114年3月14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3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抗告人於同年6月30日對系爭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同年8月7日以第22562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上開裁定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等情，業據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及原審卷宗查明無訛。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20日修正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萬0,379元（見本院卷第37頁），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1.2倍×6月，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編號1、2、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序為20萬3,185元、19萬3,431元、35萬2,457元，並未符合上揭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標準。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給付僅25萬元，屬小額終老保險商品，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4年6月20日金管保壽字第11404924091號公告，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查，金管會係於105年12月28日始公布「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而編號1、2保險契約均係於78年11月14日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亦非金管會所核准之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此有金管會105年12月28日金管保壽字第10502545610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小額終老保險網頁資料及編號1、2保險契約之要保書、人壽保險單等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至113頁；本院卷第39至45頁），是抗告人此節主張，即屬無據。又編號1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曾秋海（即抗告人之父）已於114年11月6日死亡，此有要保書、死亡證明書附卷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107頁；本院卷第23頁），固可知編號1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已發生，然本件執行法院早於114年6月19日即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代抗告人終止編號1保險契約，是此部分聲明異議，尚不因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事故發生而受影響，附此敘明。
　㈢本件相對人原聲請執行債權額為5萬元，嗣於114年5月21日追加執行債權額48萬0,488元，及其中20萬5,238元自102年11月12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至61頁）。觀之卷附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原審限閱資料），抗告人名下僅有價值5,210元之台灣力森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筆，無不動產，且抗告人自陳：除每月領取桃園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補助1萬6千元外，並無其他收入，而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同年6月21日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亦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7至39頁），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尚非無據，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㈣抗告人雖主張伊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等語，並提出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母親照片為證。惟查，觀之抗告人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抗告人之母現失能、身體狀況不佳，然系爭保險契約之主約並無醫療險、健康險性質（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8、51、107、113、115頁），抗告人亦未主張有以系爭保險契約向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之情，且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復觀諸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其於114年度固無所得（見原審限閱資料），然此僅為政府所能蒐集抗告人應予課稅所得，尚難謂抗告人別無其他營收或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所需，或本件強制執行逾越必要程度。
　㈤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條規定，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不得對之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需扶養同住之母親曾黃秀松等語，查曾黃秀松係於26年出生，現年88歲，其法定扶養義務人為其子抗告人及其女曾淑如、曾淑卿，亦有個人戶籍及一親等關連資料、外勞薪資明細表、全戶戶籍資料等存卷可考（見原審限閱卷；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3頁；本院卷第47至50頁），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曾黃秀松每月生活所必需之數額約為3萬2,607元【計算式：（抗告人：20,379元×1.2倍）＋（曾黃秀松：20,379元×1.2倍÷3）】，計算維持其等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合計為9萬7,821元【計算式：32,607元×3個月】，而系爭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合計為74萬9,073元，已逾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821元，即難認系爭保險契約係維持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而不得強制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契約債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生存權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並無違誤。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並予維持，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
		編號

		保　 單　 名　 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3,185元



		2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9萬3,431元



		3

		富邦人壽福利旺終身壽險

		0000000000

		35萬2,457元



		合　　　 計

		


		


		74萬9,0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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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

    國113年6月21日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

    年度司執字第0238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

    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

    下稱編號1、2保險契約）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富邦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3保

    險契約，與編號1、2保險契約合稱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

    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113年度

    司執助字第225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

    理在案，執行法院先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復於114

    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

    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

    人（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惟伊已年滿64歲，名下無財產、

    無子女，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

    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

    保險金各新臺幣（下同）25萬原擬作為替父母辦理喪葬費用

    所需資金，應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維持債務人及其

    共同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法不得強制執行，至編號3

    保險契約之解約金部分，伊同意將解約金其中31萬元給付予

    相對人。伊對系爭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11

    4年8月7日以114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裁定（下稱第22562

    號裁定）予以駁回，伊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以114年度執

    事聲字第5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因而提起抗告前

    來。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

    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

    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

    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

    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

    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

    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

    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

    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

    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

    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

    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

    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

    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

    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

    ，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

    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

    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113年6月21日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

    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

    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執行，經原法

    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15日發

    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或為其他

    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

    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

    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即系爭執行

    命令）。富邦人壽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

    告人所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

    金數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國泰人壽公司於114年3月14日

    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3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

    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抗告人於同年6月

    30日對系爭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同年8月7日以

    第22562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上開裁定不服，提出異議，

    復經原裁定駁回等情，業據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及原審卷

    宗查明無訛。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

    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20日修正生效之

    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

    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萬0,379元（見本院卷

    第37頁），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

    算式：20,379元×1.2倍×6月，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

    編號1、2、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序為20萬3,185元、19

    萬3,431元、35萬2,457元，並未符合上揭不得作為扣押或強

    制執行標的之標準。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

    保險金給付僅25萬元，屬小額終老保險商品，依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4年6月20日金管保壽字第114049

    24091號公告，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查，金管會係於105年

    12月28日始公布「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而編號1

    、2保險契約均係於78年11月14日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

    亦非金管會所核准之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此有金管會105年1

    2月28日金管保壽字第10502545610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小額終老保險網頁資料及編號1、2保險契約之

    要保書、人壽保險單等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

    至113頁；本院卷第39至45頁），是抗告人此節主張，即屬

    無據。又編號1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曾秋海（即抗告人之父

    ）已於114年11月6日死亡，此有要保書、死亡證明書附卷可

    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107頁；本院卷第23頁），固

    可知編號1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已發生，然本件執行法院早

    於114年6月19日即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代抗告人終止編號1

    保險契約，是此部分聲明異議，尚不因被保險人死亡、保險

    事故發生而受影響，附此敘明。

　㈢本件相對人原聲請執行債權額為5萬元，嗣於114年5月21日追

    加執行債權額48萬0,488元，及其中20萬5,238元自102年11

    月12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

    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

    督促程序費用5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至61頁）。觀

    之卷附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原審

    限閱資料），抗告人名下僅有價值5,210元之台灣力森諾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筆，無不動產，且抗告人自陳：除

    每月領取桃園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補助1萬6千

    元外，並無其他收入，而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取得系爭債

    權憑證後，曾於同年6月21日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亦有繼

    續執行紀錄表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7至39頁），則在

    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

    核發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

    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尚非無據，並無執行方法

    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㈣抗告人雖主張伊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

    ，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等語，並提出光田綜

    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母親照片為證。惟查，觀之抗告人提出

    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抗告人之母現失能、身體狀況

    不佳，然系爭保險契約之主約並無醫療險、健康險性質（見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8、51、107、113、115頁），抗告人亦

    未主張有以系爭保險契約向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申

    請保險理賠金之情，且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

    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復

    觀諸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其於114

    年度固無所得（見原審限閱資料），然此僅為政府所能蒐集

    抗告人應予課稅所得，尚難謂抗告人別無其他營收或無法維

    持最低生活所需，或本件強制執行逾越必要程度。

　㈤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

    ，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

    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

    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

    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

    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

    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

    、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

    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條規定，執行法院就

    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及

    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

    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

    必需數額，不得對之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需扶養同住之母

    親曾黃秀松等語，查曾黃秀松係於26年出生，現年88歲，其

    法定扶養義務人為其子抗告人及其女曾淑如、曾淑卿，亦有

    個人戶籍及一親等關連資料、外勞薪資明細表、全戶戶籍資

    料等存卷可考（見原審限閱卷；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3頁；

    本院卷第47至50頁），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

    、第4項規定，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曾黃秀松每月生活

    所必需之數額約為3萬2,607元【計算式：（抗告人：20,379

    元×1.2倍）＋（曾黃秀松：20,379元×1.2倍÷3）】，計算維

    持其等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合計為9萬7,821元【計算式：3

    2,607元×3個月】，而系爭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合計為74

    萬9,073元，已逾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

    需數額9萬7,821元，即難認系爭保險契約係維持抗告人及其

    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而不得強制執行，是相對人聲請

    執行系爭保險契約債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侵害憲法第15

    條所保障之生存權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並無違誤。原處分

    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並予維持，核無不合。抗告

    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

編號 保　 單　 名　 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3,185元 2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9萬3,431元 3 富邦人壽福利旺終身壽險 0000000000 35萬2,457元 合　　　 計   74萬9,073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661號
抗  告  人  曾子信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21日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0238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1、2保險契約）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3保險契約，與編號1、2保險契約合稱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先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惟伊已年滿64歲，名下無財產、無子女，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各新臺幣（下同）25萬原擬作為替父母辦理喪葬費用所需資金，應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法不得強制執行，至編號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部分，伊同意將解約金其中31萬元給付予相對人。伊對系爭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裁定（下稱第22562號裁定）予以駁回，伊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因而提起抗告前來。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113年6月21日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即系爭執行命令）。富邦人壽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國泰人壽公司於114年3月14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3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抗告人於同年6月30日對系爭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同年8月7日以第22562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上開裁定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等情，業據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及原審卷宗查明無訛。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20日修正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萬0,379元（見本院卷第37頁），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1.2倍×6月，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編號1、2、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序為20萬3,185元、19萬3,431元、35萬2,457元，並未符合上揭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標準。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給付僅25萬元，屬小額終老保險商品，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4年6月20日金管保壽字第11404924091號公告，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查，金管會係於105年12月28日始公布「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而編號1、2保險契約均係於78年11月14日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亦非金管會所核准之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此有金管會105年12月28日金管保壽字第10502545610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小額終老保險網頁資料及編號1、2保險契約之要保書、人壽保險單等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至113頁；本院卷第39至45頁），是抗告人此節主張，即屬無據。又編號1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曾秋海（即抗告人之父）已於114年11月6日死亡，此有要保書、死亡證明書附卷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107頁；本院卷第23頁），固可知編號1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已發生，然本件執行法院早於114年6月19日即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代抗告人終止編號1保險契約，是此部分聲明異議，尚不因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事故發生而受影響，附此敘明。
　㈢本件相對人原聲請執行債權額為5萬元，嗣於114年5月21日追加執行債權額48萬0,488元，及其中20萬5,238元自102年11月12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至61頁）。觀之卷附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原審限閱資料），抗告人名下僅有價值5,210元之台灣力森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筆，無不動產，且抗告人自陳：除每月領取桃園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補助1萬6千元外，並無其他收入，而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同年6月21日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亦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7至39頁），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尚非無據，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㈣抗告人雖主張伊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等語，並提出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母親照片為證。惟查，觀之抗告人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抗告人之母現失能、身體狀況不佳，然系爭保險契約之主約並無醫療險、健康險性質（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8、51、107、113、115頁），抗告人亦未主張有以系爭保險契約向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之情，且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復觀諸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其於114年度固無所得（見原審限閱資料），然此僅為政府所能蒐集抗告人應予課稅所得，尚難謂抗告人別無其他營收或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所需，或本件強制執行逾越必要程度。
　㈤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條規定，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不得對之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需扶養同住之母親曾黃秀松等語，查曾黃秀松係於26年出生，現年88歲，其法定扶養義務人為其子抗告人及其女曾淑如、曾淑卿，亦有個人戶籍及一親等關連資料、外勞薪資明細表、全戶戶籍資料等存卷可考（見原審限閱卷；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3頁；本院卷第47至50頁），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曾黃秀松每月生活所必需之數額約為3萬2,607元【計算式：（抗告人：20,379元×1.2倍）＋（曾黃秀松：20,379元×1.2倍÷3）】，計算維持其等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合計為9萬7,821元【計算式：32,607元×3個月】，而系爭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合計為74萬9,073元，已逾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821元，即難認系爭保險契約係維持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而不得強制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契約債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生存權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並無違誤。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並予維持，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
		編號

		保　 單　 名　 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3,185元



		2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9萬3,431元



		3

		富邦人壽福利旺終身壽險

		0000000000

		35萬2,457元



		合　　　 計

		


		


		74萬9,073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661號

抗  告  人  曾子信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21日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3年度司執字第0238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1、2保險契約）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公司）如附表編號3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編號3保險契約，與編號1、2保險契約合稱為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先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惟伊已年滿64歲，名下無財產、無子女，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各新臺幣（下同）25萬原擬作為替父母辦理喪葬費用所需資金，應屬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法不得強制執行，至編號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部分，伊同意將解約金其中31萬元給付予相對人。伊對系爭執行命令不服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114年8月7日以114年度司執助字第22562號裁定（下稱第22562號裁定）予以駁回，伊提出異議，復經原法院以114年度執事聲字第55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因而提起抗告前來。

二、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此業經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就是類案件法律爭議，作出統一見解。次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蓋強制執行程序，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符合比例原則(該條項立法說明參照)。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執行法院執行要保人於壽險契約之權利，應衡酌所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如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債務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113年6月21日持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士林地院聲請就伊所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即解約金)債權為強制執行，士林地院囑託原法院執行，經原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執行法院於113年10月15日發扣押命令，禁止抗告人收取對系爭保險契約之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抗告人清償；復於114年6月19日核發執行命令，代伊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將解約金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相對人（即系爭執行命令）。富邦人壽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1、2所示，國泰人壽公司於114年3月14日向執行法院陳報抗告人所投保編號3保險契約之保單號碼、名稱、預估解約金數額如附表編號3所示。抗告人於同年6月30日對系爭執行命令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於同年8月7日以第22562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上開裁定不服，提出異議，復經原裁定駁回等情，業據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及原審卷宗查明無訛。

　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20日修正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直轄市政府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最高標準者為2萬0,379元（見本院卷第37頁），依其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0,379元×1.2倍×6月，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而編號1、2、3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依序為20萬3,185元、19萬3,431元、35萬2,457元，並未符合上揭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標準。抗告人固主張編號1、2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給付僅25萬元，屬小額終老保險商品，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14年6月20日金管保壽字第11404924091號公告，不得強制執行云云。然查，金管會係於105年12月28日始公布「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而編號1、2保險契約均係於78年11月14日投保，編號1、2保險契約亦非金管會所核准之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此有金管會105年12月28日金管保壽字第10502545610號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小額終老保險網頁資料及編號1、2保險契約之要保書、人壽保險單等在卷可稽（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至113頁；本院卷第39至45頁），是抗告人此節主張，即屬無據。又編號1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曾秋海（即抗告人之父）已於114年11月6日死亡，此有要保書、死亡證明書附卷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03、107頁；本院卷第23頁），固可知編號1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已發生，然本件執行法院早於114年6月19日即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代抗告人終止編號1保險契約，是此部分聲明異議，尚不因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事故發生而受影響，附此敘明。

　㈢本件相對人原聲請執行債權額為5萬元，嗣於114年5月21日追加執行債權額48萬0,488元，及其中20萬5,238元自102年11月12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7至61頁）。觀之卷附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見原審限閱資料），抗告人名下僅有價值5,210元之台灣力森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筆，無不動產，且抗告人自陳：除每月領取桃園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服務處補助1萬6千元外，並無其他收入，而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取得系爭債權憑證後，曾於同年6月21日聲請強制執行無結果，亦有繼續執行紀錄表可證（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37至39頁），則在抗告人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之情形下，相對人請求執行法院核發執行命令終止抗告人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命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償付解約金，尚非無據，並無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與欲達成之執行目的利益顯有失均衡之情。　

　㈣抗告人雖主張伊需照顧高齡生病之母親，平日仰賴親友接濟，才能勉強支應母親所需醫療看護費用等語，並提出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母親照片為證。惟查，觀之抗告人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書，僅得證明抗告人之母現失能、身體狀況不佳，然系爭保險契約之主約並無醫療險、健康險性質（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8、51、107、113、115頁），抗告人亦未主張有以系爭保險契約向國泰人壽公司、富邦人壽公司申請保險理賠金之情，且我國尚有全民健康保險及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可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及生活需求。復觀諸抗告人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其於114年度固無所得（見原審限閱資料），然此僅為政府所能蒐集抗告人應予課稅所得，尚難謂抗告人別無其他營收或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所需，或本件強制執行逾越必要程度。

　㈤按「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債務人生活所必需，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其數額，並應斟酌債務人之其他財產。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準用前項計算基準，並按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定其數額。」，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執行原則）第6條規定，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及債務人可執行之其他財產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不得對之強制執行。抗告人主張需扶養同住之母親曾黃秀松等語，查曾黃秀松係於26年出生，現年88歲，其法定扶養義務人為其子抗告人及其女曾淑如、曾淑卿，亦有個人戶籍及一親等關連資料、外勞薪資明細表、全戶戶籍資料等存卷可考（見原審限閱卷；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3頁；本院卷第47至50頁），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第3項、第4項規定，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曾黃秀松每月生活所必需之數額約為3萬2,607元【計算式：（抗告人：20,379元×1.2倍）＋（曾黃秀松：20,379元×1.2倍÷3）】，計算維持其等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合計為9萬7,821元【計算式：32,607元×3個月】，而系爭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合計為74萬9,073元，已逾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9萬7,821元，即難認系爭保險契約係維持抗告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而不得強制執行，是相對人聲請執行系爭保險契約債權，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或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生存權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核發系爭執行命令，並無違誤。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並予維持，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

編號 保　 單　 名　 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3,185元 2 國泰人壽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19萬3,431元 3 富邦人壽福利旺終身壽險 0000000000 35萬2,457元 合　　　 計   74萬9,073元 





